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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区际流域生态补偿立法及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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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流域生态危机的严重性和上下游区域之间矛盾的尖锐性,决定了流域生态补偿立

法的必要性。为了使区际流域生态补偿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和实施保障,应该建立完善的中央

立法和地方立法相结合、综合立法和单行立法相结合、程序性立法和实体立法相配套的立法体

系,确立 �流域生态系统服务受益者向该服务提供者付费  这一指导原则,并对生态补偿金、补

偿主体、补偿对象和补偿标准等内容作出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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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流域生态系统服务提供和享有的过程中, 一

种认识上的偏见长期在发挥作用,即长期以来人们

总认为流域环境无价和资源无限,而没有认识到流

域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制约

着人们开发、利用、保护流域资源和环境等活动。

这一观念的偏差导致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受益者

没有作出相应的补偿,而提供者没能得到相应的回

报,出现受益者免费地享有流域生态系统服务, 而

提供者却缺乏必要的资金去养护流域资源和保护

流域环境, 致使流域生态环境逐渐恶化, 从而产生

了较为严重的流域生态危机。 Robert Constanz等

人发表的!世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自然资本 ∀一

文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了较为详尽的阐述, 使

人们渐渐改变了环境无价和资源无限的观念, 认识

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既然生态系统服务是有价

值的, 那么作为生态系统组成部分的流域生态系

统,其提供的服务也应该是有价值的。目前, 就如

何去构建一种合理的法律制度来应对流域生态危

机和实现流域生态服务提供和享有的社会公平成

为法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学者们普遍认为流

域生态补偿应该是最佳选择。

一、区际流域生态补偿概述

每个流域都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 由其内部

的河流、湖泊、湿地、矿产资源、生物多样性等生态

要素相互制约相互影响, 形成一个有机协调的整

体。该生态系统向我们源源不断地提供服务,它不

仅向经济社会系统输入有用物质和能量、接受和转

化来自经济社会系统的废弃物,而且直接向人类社

会成员提供服务 (如人们普遍享用洁净空气、水等

舒适性资源 )。根据流域生态系统服务能否完全

通过市场交换实现其价值,可以分为两个类别, 第

一个类别的流域生态系统服务是生态系统产品服

务,第二个类别的流域生态系统服务是生态系统功

能服务。生态系统产品服务主要指能为人类带来

直接利益的相关因子,主要包括食品、药品、生产原

料、娱乐材料等。这些生态系统服务产品是市场交

换的对象, 是可以通过市场交换途径来实现其价值

的补偿。
[ 1]
根据联合国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 ∀,

生态系统功能服务是生态系统对地球生命支持系

统起到重要的作用,是人们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效

益。
[ 2]
生态功能主要有以下四类: ( 1)调解功能: 对

大气化学成分、气候、水文、土壤及生物多样性等的

调节; ( 2)承载功能:提供各种空间与适宜的载体;

( 3)生产功能: 水、氧气、基因, 以及各种生物与自

然资源; ( 4)信息功能: 美学、历史、传统、文化、艺

术以及科学与教育信息。
[ 3 ] [ 4]
市场机制存在局限并

不意味着流域生态系统功能价值就无法实现,可以

通过法律和政策手段,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该问题。

流域生态补偿立法是行之有效的方式之一,通过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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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可以协调流域生态系统服务提供和享有过程中

存在的利益关系, 使利益相关者各得其所, 从而实

现流域生态系统提供和享有的社会公正。

根据流域生态补偿产生的原因和运作模式不

同,笔者把流域生态补偿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基

本流域生态补偿, 另一种类型是区际流域生态补

偿。前一种类型是指为了实现流域生态系统功能

服务提供和享有过程的社会公正,由国家先对流域

生态系统服务的受益者征收一定量的生态补偿金,

然后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方式,把这部分资金用于对

特定区域及贡献者的补偿。
[ 5] 100
后一种补偿类型是

指基于流域行政区域之间的相邻关系,为了实现有

关跨界水质和水量这两种生态系统功能服务提供

和享有的区际公正, 通过签订补偿协议之方式, 并

依据该协议之规定而在区域之间进行的补偿。在

此需要强调的是,区际补偿是发生在我国相邻行政

区域之间的补偿,这些行政区域可以是省级行政区

域、也可以是市、县级行政区域。

为了对区际流域生态补偿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在此有必要进一步厘清两种补偿的区别。 ( 1)补

偿依据不同。前者依据法律规定而产生, 直接依据

是 !水污染防治法 ∀第 7条之规定, 是一种法定补

偿。而后者则主要依据区域政府之间的协议而产

生,是一种议定补偿; ( 2)补偿主体不同。前者的

补偿主体是国家,由国家出资进行补偿。而后者的

补偿主体则是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根据区际协议

之规定来进行补偿; ( 3)补偿对象不同。前者的补

偿对象是流域资源及贡献者, 是微观层次的对象。

而后者的补偿对象则是提供生态系统服务或利益

受损的地方政府, 是较为宏观层次的对象; ( 4)补

偿范围不同。前者的补偿范围较为宽泛, 涉及流域

生态系统范围内的森林、矿产资源、土地、水质、水

量补偿等方方面面。而后者的补偿范围主要限于

水量补偿和水质的补偿两个方面。 ( 5)补偿金来

源不同。前者的补偿金来源于中央财政, 而后者的

补偿金来源于地方财政; ( 6)补偿途径不同。前者

通过国家纵向财政转移支付的途径来实现,而后者

则通过地方政府之间横向财政转移支付的途径来

实现。

二、区际流域生态补偿立法考察

(一 )区际流域生态补偿立法现状

鉴于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重要性及流域生态

危机的严重性,我国政府十分关注流域资源养护和

环境保护的相关立法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宪法∀第 9条和第 26条规定流域资源是属

于国家所有,国家负有保护和改善流域生态环境,

防治流域水污染的职责。因为国家对流域资源开

发、利用和环境保护通常是交由地方人民政府进行

的,所以上述原则性规定对区际流域生态补偿相关

立法制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民法通则∀第 83条规定了相邻关系,即: �不

动产相邻各方, 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

互助、公平合理的精神, 正确的处理截水、排水、通

行、通风、采光等方面的相邻关系。给相邻方造成

妨碍或者损失的,应当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偿损

失。 �相邻关系  对区际流域生态补偿制度的构建
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可以把流域上下游和左

右岸之间的在流域生态系统服务提供和享有过程

中的关系假定为民法中的相邻关系。在流域生态

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中应当贯彻相邻关系

所要求的 �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
理  的精神要旨。

!环境保护法 ∀第 16条规定: �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 应当对本辖区的环境质量负责,采取措施改

善环境质量。 该规定明确了流域不同区域的人民

政府负有保证该区域内水环境质量的责任,从而为

进行流域生态补偿时上下游区域之间关于跨界水

质责任分配提供必要的法律依据。此外, 该法第

19条规定: �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必须采取措施保

护生态环境。 该规定指明了在流域资源的开发、
利用过程中,需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流域生态环

境,措施应当包括区际流域生态补偿在内。

!水法 ∀第 20条规定: �开发、利用水资源, 应

当坚持兴利与除害相结合,兼顾上下游、左右岸和

有关地区之间的利益, 充分发挥水资源的综合效

益,并服从防洪的总体安排。 该法第 45条第 2款

就跨省、自治区、直辖市水量分配方案和旱情紧急

情况下的水量调度预案作了规定。上述规定为区

际生态补偿相邻区域以协商的方式进行跨界水量

分配提供了法律依据。此外, 该法第 9条、第 29

条、第 31条、第 35条、第 48条、第 49条, 也有涉及

区际流域生态补偿的间接性规定。

!水污染防治法∀第 7条规定: �国家通过财政
转移支付等方式,建立健全对位于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区域和江河、湖泊、水库上游地区的水环境生态

保护补偿机制。 该条在法律层面第一次对流域生
态补偿作出了明确规定, 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从

而为对饮用水源保护区和江河、湖泊、水库上游地

区进行生态补偿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该规定

中的 �等方式 宣示了通过区域协商的方式进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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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流域生态补偿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二 )区际流域生态补偿立法存在的问题

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对区际流域生态社会关系

的调整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协调了流

域生态系统服务提供和享有过程中存在的社会关

系,有助于缓和流域上下游之间的矛盾。但是由于

我国关于流域生态补偿的立法刚刚起步, 立法还存

在着严重的缺陷,具体如下:

1. 法律体系不健全

系统的区际流域生态补偿法律体系, 应该是法

律、法规、规章以及不同方面的立法所组成的相互

协调和衔接的整体。法律规定可以比较概括和原

则,行政法规应该比较具体,而规章则是具体的实

施办法。但是,由于流域生态系统组成要素的多样

性和受到立法技术的限制,造成有关区际流域生态

补偿的法律规定散见于相关环境保护类法律中, 系

统性不强。虽然 !宪法 ∀和环境保护类法律中存在

相关规定, 但除了 !水污染防治法 ∀提及流域生态
补偿的内容外, 很多相关立法的规定都不甚明确。

此外, 我国还没有制定出专门的法规或规章规制流

域生态补偿实践的具体运作。在流域生态补偿法

律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区际流域生态补偿法律体

系的完善更是难上加难。

2. 现有规定不完善

涉及水环境治理和水量维持的相关法律为区

际流域生态补偿的进行提供了法律依据, 但是其中

很多条款存在局限性,不利于区际流域生态补偿实

践的开展。如, !水污染防治法 ∀第 13条规定了省

级地方人民政制定地方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权限。

但是该规定把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制定主体仅局

限在省级人民政府,没有把该主体范围扩大到市县

级人民政府,从而使市县级人民政府在其管辖区域

内制定更为严格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来实现跨界水

质补偿目标缺少相应法律依据。再如,依照 !水污

染防治法∀第 26条规定, 跨界水体水环境质量监测

范围仅限于国家确定的重要江河跨省界水环境质

量、湖泊流域, 而中小型流域和市县级跨界水环境

质量却不在法定监测范围内。监测机构所进行的

跨界水质监测是进行区际生态补偿的重要依据, 在

监测范围过窄的情况下,会造成小型流域或市县级

跨界水质生态补偿难以有效开展。

3. 必要规定缺失

完善的区际流域生态补偿制度应该是程序性

规定和实体性规定都比较健全,且相互衔接和相互

配套的制度体系。然而,目前区际流域生态补偿的

实体性规定和程序性规定都存在着严重的不足。

一方面,区际流域生态补偿实体性规定应该包括补

偿主体,补偿对象、补偿标准等几方面的内容。而

现有的法律除了 !水污染防治法 ∀就饮用水源保护
区和江河、湖泊、水库上游地区作为补偿对象作出

规定外,其他相关立法还没有提及流域生态补偿的

内容。另一方面,我国环境立法存在 �重实体轻程
序  的弊端, 流域生态补偿相关法律规定也不例

外。在缺少程序性规定的情况下,实体性法律规定

因缺少了必要的程序保障,会出现运作效果较差的

现象。以生态补偿金的征收和运用为例,现行立法

还没有就流域生态补偿金的征收和补偿程序作出

规定, 造成实践中资金并没有被用于流域资源的恢

复和环境的保护, 而是被截留、挤占、甚至被挪用。

由于实际用在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和恢复中的资金

本来就有限,再加上巨额资金被挪用的现象, 严重

制约区际流域生态补偿的顺利进行。

4.技术性规范不配套

区际流域生态补偿的顺利进行必然要借助于

与之相配套的技术性规范,而目前我国流域生态补

偿制度却缺少必要配套性技术规范。以区际流域

生态补偿中的水质补偿为例,为了解决上下游之间

的水质补偿问题,就需要在行政区域边界确定流域

跨界水质量标准。虽然 !水污染防治法 ∀第 26条

规定: �国家确定的重要江河、湖泊流域的水资源
保护工作机构负责监测其所在流域的省界水体的

水环境质量状况,并将监测结果及时报国务院环境

保护主管部门和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有经国务

院批准成立的流域水资源保护领导机构的,应当将

监测结果及时报告流域水资源保护领导机构。 该
规定为确立省界水环境质量标准提供了法律依据。

但是这一标准该如何确定? 这一标准是究竟是动

态的还是静态的? 这一系列疑问的提出,都体现出

法律规范和技术性规范不协调的现状。除了水环

境质量标准的确定外,还面临流域生态价值评估体

系的确立和制定科学合理的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等

技术性难题。
[ 5] 102

(三 )立法不足原因分析

1.观念上的障碍

树立正确的环境价值观和崇高的环境法律意

识,是解决一切环境问题的关键。目前, 我国公众

的环境保护意识还比较低,人们还未走出 �人类中
心主义  的阴影,环境无价和自然资源无限的观念

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已根深蒂固。在人类中心主

义观念的笼罩下,理性经济人把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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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其追求目标, 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 人类的足

迹踏遍了世界每一个角落, 盲目地向自然索取, 随

之而来的是将大量的污染物排入大自然中,流域生

态平衡已经遭到严重的破坏。
[ 6 ]
即使在流域生态

危机相当严重的现阶段,流域资源的开发利用者和

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享有者,对流域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却知之甚少。由于社会公众对流域生态系统

价值认识的不足,造成部分公众认为征收流域生态

补偿金是乱收费、违规收费,出现群众对生态补偿

金的征收持抵制心理。社会公众环境保护价值观

念的偏差和环境保护法律意识的低下,对环境保护

事业的顺利开展产生了重大的阻力, 严重地制约了

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构建。

2. 立法目的和原则的偏差

在目前生态化社会时代,我们面临的生态危机

是严重的和紧迫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把生态环

境保护优先作为环境保护类法律的立法目的和首

要原则。生态优先原则,指在处理经济增长和生态

环境保护关系问题上,确立生态环境保护优先的法

律地位,作为处理社会关系的法律准则。
[ 7]
环境法

应当以环境保护优先为立法目的,在社会发展过程

中,如果环境保护利益和经济利益之间发生冲突,

应当以环境利益为重,使经济建设在环境质量允许

的范围内进行。而我国环境保护类立法存在立法

目的偏差的问题。依据 !环境保护法 ∀第 1条规

定,环境保护法的目的有 �保障人体健康  和 �促进
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两个。此外, 依据该法

第 4条之规定,协调发展原则成为环境保护法的一

项重要原则。环境法二元目的论和协调发展原则

的确立对环境和资源单行立法产生了重要影响。

其实, 立法原则在协调环境利益和经济利益之间存

在着重要冲突, 法律规定在实施的过程中, 很难在

两者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往往协调发展原则成

为经济优先原则的牺牲品。由于环境法立法目的

和指导原则的偏差, 造成了调整流域生态资源开

发、利用和保护社会关系的环境资源法律制度并不

是以维护流域生态系统功能平衡为目标, 而是为实

现流域资源经济价值最大化提供法律保障的。

3. 立法实践不成熟

虽然!宪法∀、!环境保护法∀和 !水法 ∀等法律

中都有涉及区际流域生态补偿的规定,但是这些规

定大多是间接性的,使得流域生态效益补偿工作缺

乏明确的法律依据。随着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理论

的提出和研究的深入,研究者认识到自然资源除了

具有经济价值外, 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 而

且其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要远远大于其经济价值。

流域生态补偿的重点就是对流域生态系统内部的

生态要素进行保护和维持,使流域生态系统功能正

常发挥作用,使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增值。在认识到

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基础之上,我国加大了流

域生态补偿的立法实践。 !水污染防治法 ∀第 7条

之规定,在立法层面第一次明确了流域生态补偿制

度,但是该规定却浅尝辄止,仅用一个 �等  字来宣
示其它补偿方式的合法性,未明确规定具体的补偿

类型, 导致该规定可操作性不强。目前, 我国有关

流域生态补偿的立法实践活动还仅仅是处于起步

阶段, 还相当不成熟。

三、区际流域生态补偿立法完善之建议

为了调和上下游区域之间的矛盾,有必要通过

完善法律规定的方式来对流域上下游区域之间的

利益关系进行重新分配。本文对区际流域生态补

偿的完善提出下述建议:

(一 )完善区际流域生态补偿法律体系

为了使区际流域生态补偿实践有具体的、可操

作的法律依据, 需要完善流域生态补偿法律体系。

完善的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制度体系,应当是中央立

法和地方立法相结合, 综合立法和单行立法相结

合,程序性立法和实体立法相配套的体系。具体来

说该法律制度体系包括以下几个层次的规范: 第

一,在 !宪法∀中对生态补偿作出原则性规定, !宪
法 ∀是最高层次的规范,该法对生态补偿作出规定

之后可以为区际流域生态补偿的实施提供明确的

宪法依据; 第二,在!环境保护法 ∀规定生态补偿的
目标、原则和内容等, 以此来指导区际流域生态补

偿实施;第三, 在 !水法 ∀、!水土保持法∀、!水污染
防治法 ∀等与水资源利用相关的环境保护单行法

中规定流域生态补偿的主体、对象、标准、方式和途

径等内容。第四, 在时机成熟时, 由国务院制定一

部 !流域生态补偿实施条例 ∀, 该条例应专章对区
际流域生态补偿的补偿主体、补偿对象、补偿标准、

补偿方式和补偿途径等作出详尽的规定; 第五, 具

有流域管理职责的国务院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制定

相应的部门规章; 第六, 各大流域管理机构可以制

定具体的流域区际生态补偿实施办法。此外,各省

级人民政府也可以针对中、小型流域的区际生态补

偿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二 )确立区际流域生态补偿基本原则

区际流域生态补偿属于流域生态补偿的一种

类型, 流域生态补偿的原则应当作为指导区际流域

生态补偿立法和实践的重要原则。该原则的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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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 对于完善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制度, 保障流域

生态补偿的顺利进行,提高有关流域管理部门和公

民自觉保护流域生态环境,顺利实现流域生态补偿

法律制度的目的和任务具有重要的意义。笔者认

为,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应当以 �流域生态系统
服务受益者向该服务提供者付费  作为最根本的

指导原则。为什么要把该原则确立为指导流域生

态补偿基本原则呢? 主要是因为该原则揭示了流

域生态补偿的核心内容,指出了流域生态补偿发生

的特殊领域,即流域生态服务的提供和享有领域。

此外, 该原则还明确了流域生态补偿的主体、对象

和原因。补偿主体是流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受益

者,补偿对象是流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提供者。

补偿源于流域生态系统功能服务。把该原则确立

为区际流域生态补偿的原则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

践意义,用该原则来指导区际流域生态补偿的立

法、司法和守法活动, 可以有效保障区际流域生态

服务提供和享有的社会公正。

(三 )完善区际流域生态补偿的相关规定

1. 生态补偿金

区际生态补偿金源于地方财政。而地方财政

收入来源于税收, 以及其他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性

收费、罚没收入等。就税收而言, 我国税收征管体

系中共有 20个税种, 与环境资源保护有关的税种

只有资源税、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土地

增值税 4个税种。
[ 8]
从非税收收入角度而言, 目前

仅有排污费、水资源费、矿产资源补偿费、探矿权采

矿权使用费等与资源利用和保护有关。流域生态

补偿金若不加区分的用地方财政进行支付,不能使

那些过度用水或者过量排污的单位和个等完全承

担补偿责任,而是政府代替其承担了一大部分的补

偿责任,补偿义务没能落实到实实在在受益者的身

上,从而不能体现区际流域生态补偿的实质。笔者

认为, 该补偿金应属于地方财政收入中的排污费和

水资源费等与水资源利用和保护相关费用中的一

部分。但是存在的问题是这些费用的价格构成不

尽合理,没有规定合理的生态补偿金。以常州市居

民生活用水水价 ( 2. 57元 /立方米 )为例, 该水价由

六部分构成,即基本水价 ( 1. 16元 /立方米 )、水资

源费 ( 0. 13元 /立方米 )、南水北调基金 ( 0. 07元 /

立方米 )、污水处理费 ( 1. 15元 /立方米 )、省水处理

专项费用 ( 0. 02元 /立方米 )、城市附加费用 ( 0. 04

元 /立方米 )。
[ 9]
可以看出水资源费在水价构成中

所占的比例特别低,没有体现出生态服务价值。为

了应对这种困境,应当在这两项费用的价值构成中

加入合理的生态补偿金,使资源的生态功能价值能

在这些费用中得以体现。地方政府征收排污费和

水资源费以后, 应对价值构成中生态补偿金进行提

留,专款用于流域生态补偿活动。

2.补偿主体及对象

!水污染防治法∀第 7条规定: �国家通过财政

转移支付等方式,建立健全对位于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区域和江河、湖泊、水库上游地区的水环境生态

保护补偿机制。 该条文规定中 �等方式  可以为我

们设计合理的区际生态补偿方式从而准确地定位

区际流域生态补偿的主体和对象提供法律依据。

笔者认为, 通过相邻区域之间签订区际协议的方式

是目前进行区际流域生态补偿的最佳方式,该方式

使上下游区域的生态利益分配更加合理,可以以此

来确定区际流域补偿主体和对象。

该协议以流域生态系统服务效益的损益为基

础,由在同一流域内、相互毗邻的、同一级别行政区

域政府代表协商签署。区际协议经双方行政区域

政府代表签字后即产生法律约束力。区际补偿协

议可以规定水质的补偿内容,也可以规定水量补偿

的内容,还可以兼有水质和水量补偿的内容。该协

议的履行需要有先后顺序,上游地区应作为先履行

一方, 它的履行效果直接决定着由哪一方来支付补

偿金, 从而可以明确区际流域生态的主体和对象。

区际协议签订后,先履行协议的上游区域存在

两种可能性,一种情况是履约, 另一种情况是违约。

第一种情况,上游履约。上游区域履行了公约的规

定,往往承担了特别的责任。一方面, 水质改善责

任。该区域需要为治理水质而购进和维修设备等

进行必要投资或者以牺牲发展机会成本来保障水

质清洁。另一方面,水量保持责任。上游区域为了

提供协议规定的足额水量,而需要进行更多的水土

保持等工作或丧失发展机会成本。第二种情况, 上

游违约。当上游区域提供的跨界水质或水量不符

合协议规定,往往会增加下游的负担。一方面, 水

质治理负担。当上游区域提供的跨界水环境质量

标准不符合协议规定时,下游区域为了满足正常的

生产和生活需求,要付出更多治污成本或丧失发展

机会成本。另一方面,水量缺乏负担。在区际流域

生态补偿协议对上下游之间水量分配方案作出规

定的情况下,下游区域为了获得足够的水量需要付

出额外的寻找水源的成本或丧失发展机会成本。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不管区际协议履行效果如

何,往往会使上下游某一个区域承担特别的责任,

所以为了实现区际流域生态系统功能服务提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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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的社会公正,补偿的主体需要依据协议的履行

结果而定。当上游区域履行协议后, 下游区域作为

补偿主体,上游区域是补偿对象。反之当上游区域

违约时, 上游区域则成为补偿主体, 而下游区域则

成为补偿对象。

3. 补偿标准

区际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是区域补偿责任大小

确立的重要依据,在区际流域生态补偿领域主要有

水质补偿标准和水量补偿标准两类。

一方面,水质补偿标准。在上游区域提供的跨

界水环境质量符合区际协议规定的情况下,下游地

区需要对上游地区进行补偿。该补偿标准是上游

地区为了使跨界水体达到相应质量标准而付出的

额外治理成本以及丧失的发展机会成本。若上游

区域提供的跨界水环境质量未达到协议的规定, 上

游区域则要对下游区域进行补偿。该补偿标准是

下游区域为达到符合跨界水环境质量标准而额外

花费的治理成本以及丧失的发展机会成本。另一

方面, 水量补偿标准。上游区域在提供充足水量的

情况下,下游区域需要对上游区域进行补偿。该补

偿标准是上游区域为达到区际协议规定的水量, 而

额外投入的成本以及丧失的发展机会成本。若上

游区域未能依据协议规定而为下游区域提供充足

水量的情况下,上游区域对下游区域的补偿标准是

下游区域为了满足协议规定水量,通过必要途径获

取差额水量而花费的成本以及丧失的发展机会

成本。
[ 10 ]

目前,水环境治理成本、水土流失防治成本和

足额水量获取成本是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计算的,

可以为额外支付成本的确定提供依据。但是, 发展

机会丧失成本还不能通过科学的核算体系来确定

具体的数额,所以丧失的发展机会成本数额的确定

是一个难题。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上下游区域在签

订区际协议时协商确定丧失发展机会成本的数额。

然后, 由可以计算的成本加上协商确定的发展机会

丧失成本来确定具体的补偿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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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on and perfection of inter�regionalW atershed EcologicalCompensation in China

MAO Tao
(Ch ina Un iv ersity of P olitical S cien ce and Law, S chool of C iv il, Comm ercial and E conom icL aw, B e ijing 100088, Ch ina )

Abstract: The necessity o f establishment o f w atershed eco log ical compensation leg islation is dec ided by se rious watershed

eco log ical c risis and the intens ification of contradictions between upstream reg ions and dow nstream reg ions. In orde r to make inter

- reg iona l w ate rshed eco log ica l com pensation have clear law basis and im plem en tation guarantee, Ch ina shou ld set up the

perfected leg is lation sy stem such as the com bination o f centra l leg islation and loca l leg islation, the com bina tion o f com prehensive

leg islation and sing le leg islation, and the comb ination of procedural leg isla tion and entity leg isla tion, de fine the pr inc iple tha t the

bene fited parties in wa tershed eco log ica l serv ice pay fo r the se rv ice, and wo rk out lega l prov isions for the contents such as

eco log ical com pensa tion fees, compensation sub jec t, compensa tion ob ject, com pensa tion standard and so on.

Keywords: w atershed; eco log ical func tion; eco log ica l compensation; eco log ica l cr isis; inter- reg ional con 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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